
魏娟、刘旭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利 伟 诉

被 告 魏 娟 、刘 旭 伟 追 偿 权 纠
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
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、
证据等。自本公告送达之日
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答
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（答辩）
期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9 时（遇 法
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速 裁
第 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尹玉斌、赵双阳、王习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承 德 县 恒

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
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，案号：（2022）冀 0821 民初
3116 号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
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
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诉讼风险
提示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民
事 裁 定 书 、开 庭 传 票 等 。 自
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
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
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，并定于
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
点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）在本
院 第 五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此
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张立中、杨桂荣、唐山金旭日
商贸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河 北 唐 山 农 村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平
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
向你公告送达(2021)冀 0205 民
初 2179 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
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
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唐
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大远东房地产有限公
司、石家庄新世界物业服务
有限公司、齐淑英、石家庄市
远东房地产有限公司、曹平
朝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侯 琳 娜 诉
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 、民 事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
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，自 发 出
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
日 上 午 9 时（遇 法 定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格力童话童装有限公
司、张岩、郝文斌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少 甫 诉
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 、民 事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
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，自 发 出
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
日 上 午 9 时（遇 法 定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李国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冯 爱 民 诉

被告李国军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
你 送 达 (2022) 冀 0821 民 初
2544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
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，
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
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我 处 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
受理了马松锐商铺租金提存
公 证 ，马 松 锐 交 来 商 铺 租 金
共计 32000 元提存款，具体商
铺位于平山县冶河花园小区
37 号。因出租人河北新光房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无法联
系, 且 因 涉 诉 上 述 出 租 商 铺
已被法院裁定权属转移。

请 上 述 租 金 权 利 领 取
人 ，持 相 关 证 明 或 者 法 院 生
效 判 决/裁 定 、本 公 告 、身 份
证 明 等 材 料 及 时 与 本 处 联
系，办理领取上述提存款（商
铺租金）的事宜。

河北省平山县公证处

孙钰栋不慎将警官证及
一 个 丝 织 警 号 丢 失 ，证 号 为
1332138，特此声明。

张贺斌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，证号为 086664，特此声明。

张洪达不慎将警察证丢
失，证号为 080622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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